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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有鑑於近年來疫情清消作業及民眾對於專業消毒及噴藥需求顯

著提升，委託專業病媒防治業者進行施作也曾發生傷及人及寵物事

故，本局對於環境用藥之製造、環境蟲害防治之作業及專業人員需

加強管制查核，否則一旦發生意外，除週遭環境受到污染，對居民

的生命財產亦會構成嚴重威脅。 

新北市地緣廣闊，鄰里辦公室或社區大樓每年常態委託合格之

病媒防治業者，針對執行進行登革熱防治、小黑蚊滋擾、疫情防治

(如流感、其他疫病等等)或天然災害後淹水地區等環境噴藥作業，

為消彌民眾疑慮及確保受委託業者作業品質，自 111 年度起已連續

辦理 3 年，今年持續規劃辦理「新北市病媒防治業評鑑作業」，並

擴大辦理對象，除本局委託鄰里消毒作業業者(契約組)及本市病媒

防治商業同業公會推薦業者(推薦組)外，今年納入本市 113 年度施作

量前 100大業者，期望藉此確保各業者施作品質及符合法規要求。 

 

  



3 
 

第二章 計畫目標 

整理國內目前發生之噴灑意外，歸究其原因，人為疏忽佔大多

數，顯示極需深具專業素養之專責人員來執行環藥各項業務。除病

媒防治業從業人員訓練，應加強病媒防治相關法令之落實及環境用

藥管理法之執行外，亦需輔以本局平時提高查核督導量能，促使業

者加強專業素質落實正確使用、合格選用及安全施作三觀念，防範

意外災害，提升環境衛生品質，期望藉由本次評鑑達成下述重點目

標： 

一、 建立正確使用、合格選用及安全施作觀念及做法。 

二、 確保施藥品質、民眾安全及環境品質。 

三、 提升業者整體專業形象及服務品質。 

四、 建立優良業者清單，提供民眾選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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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執行方法 

評鑑作業執行以分組評鑑、逐步納管、獎優汰劣三方針執行，

針對評鑑對象分為契約、推薦兩組辦理，並將評鑑成果以新聞稿、

表揚會及公布績優清單等方式建立獎優汰劣機制。以下依序針對辦

理期程、地點、對象等說明。 

一、 評鑑對象(預計 25-35家，依業者報名順序登記) 

（一） 本局委託鄰里消毒作業業者(契約組) 

（二） 新北市病媒防治業公會推薦業者、自行報名業者及

本市 113年度施作量前 100大業者(推薦組)。 

針對評鑑成果辦理表揚會，亦將績優名單公布於網路、

發布新聞稿，成效不佳業者後續將加強稽核輔導。 

二、 評鑑時間 

辦理期程：113年 4月至 10月 (期程依實際作業時間辦理) 

➢ 4月：開始病媒防治業評鑑報名 

➢ 5月：辦理評鑑行前說明會 

➢ 6月：開始執行評鑑訪查作業。 

➢ 9月底：結束評鑑訪查作業。 

➢ 12月：辦理成果說明及表揚會。 

三、 評鑑人員： 

（一） 事業廢棄物管理科代表(以下簡稱事廢科)。 

（二） 環境衛生管理科代表(以下簡稱環衛科)。 

（三） 邀請病媒防治專家學者或專業人士參與。 

四、 評鑑項目及說明： 

評鑑項目共有四大項，分別為現場施作情形、營業場所評

鑑、近三年受政府機關裁處開罰情形及業者自主提供優良

事蹟，其中現場施作項目因契約組執行本局委託消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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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符合契約規範，與推薦組規範有所不同，所以現場施作

評分表分為契約組及推薦組兩個版本，契約組於評分表中

四、現場施作管理部分增加契約規範要求之「人力與設備

配置情形」項目，推薦組則將該分數調整至「是否依公告

時間執行施藥作業及施藥器材是否運作正常」，其餘評鑑項

目及說明如下： 

（一） 現場施作情形(契約組：表 3-1、推薦組：表 3-2)：

針對施作現場情形進行評核，細項分類包含： 

1.安全管理(66%)。 

2.人員管理(20%)。 

3.設備管理(6%)。 

4.現場施作管理(8%)。 

（二） 業者營業場所(表 3-3)：環藥業者營業場所輔導查核，

細項分類包含： 

1.安全管理(41%)。 

2.人員管理(20%)。 

3. 資料管理(39%)。 

（三） 近三年受政府機關裁處開罰情形：依受裁罰金額多

寡，作為扣分依據(扣總分 1~3分)。 

（四） 優良事蹟(詳表 3-4，由業者自行列舉，例如參與政

府特殊疾病緊急清消作業、提供員工優良防護設備

及工作環境等，由評鑑人員討論加總分 1~3分)。 

五、 評鑑方法 

（一） 現場施作情形： 

1.契約組：由環衛科代表、事廢科代表及專家或學

者共同至現場查核業者施藥情形。 



6 
 

2.推薦組：由事廢科代表及專家或學者共同至現場

查核業者施藥情形。 

（二） 廠商營業場所：由事廢科至業者營業場所輔導查核。 

（三） 由事廢科自 EEMS 系統查詢統計近三年是否有受政

府機關裁處罰款金額，再結果，扣總分 1~3 分，如

沒有裁處情形則不予扣分，扣分說明如下： 

1.三年內裁處累計金額為 4,000 元~30,000 元(含

30,000元)間者，扣 1分。 

2. 三年內裁處金額累計為 30,001元~60,000元間者，

扣 2分。 

3. 三年內裁處累計金額為 60,001 元以上者，扣 3 分。 

（四） 其他優良事蹟由業者自行列舉提交(如下舉例)，經

主辦機關確認後加總分 1~3分(最高 3分)，如逾設定

繳交日期或未繳者視為”0”分(不予加分)。 

1.落實自主管理，強化員工作業環境安全作為。 

2.配合政府機關執行緊急應變相關作業。 

3.配合公益團體執行清潔消毒作業。 

4.其他精進執業成效作為。 

六、 精進作為 

（一） 其他優良事蹟由業者自行列舉提交，讓業者自主配

合以取得佳績。 

（二） 辦理評鑑說明會，向業者詳細說明法規規範及正確

觀念，使業者加強專業素質落實正確使用、合格選

用及安全施作三觀念，防範意外災害，提升環境衛

生品質 

（三） 因應近年發生之施作安全新聞事件，加強施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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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事項 

（四） 現場施作評鑑 

1. 主動提供病媒防治專責人員稀釋藥品作業的照片，

須佩戴如手套、口罩等必要安全防護裝備。 

2. 藥品稀釋比例依照藥品使用說明。 

3. 有請里長廣播或於施藥範圍派工單位有公布施作

告示，於公共公佈欄或其他方式告知民眾。 

4. 廢藥品容器回收前，應以清水反覆沖洗多次，避

免環藥殘留，沖洗液則可倒入環藥噴灑器中再利

用。 

5. 主動提供室外及室內噴藥佈點原則。 

（五） 業者營業場所情形評鑑 

1.場所動線流暢不堆積雜物。 

2.營業場所內有對外通風換氣設施。 

3.營業場所設有沖洗設備。 

4.安全防護配備有清單且定期檢查配備使用情形及

效期。 

5.貯存藥品有清單且定期清點環境用藥種類、數量

及效期。 

七、 獎勵表揚 

（一） 分數計算方式：合計現場施作情形(佔 50%)及廠商

營業場所(佔 50%)2項評分，並納入其他加/減分數後，

加總排序。 

（二） 成績優良者給予「特優」、「優等」或「甲等」，予以

表揚。 

（三） 評鑑過程若有明確違反法規規範(且可直接裁罰者)，

經確認後，不得列入「特優」及「優等」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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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契約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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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契約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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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契約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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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契約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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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契約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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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推薦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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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推薦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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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推薦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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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推薦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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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評鑑作業-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推薦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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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評鑑作業-業者營業場所查核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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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評鑑作業-業者營業場所查核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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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評鑑作業-業者營業場所查核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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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評鑑作業-業者營業場所查核表(4) 

 



22 
 

表 3-4 評鑑作業-其他優良事蹟 

 

 


